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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23年 8月 29日 
 
会财局谴责中正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陈锦福及凌镇国严重违反专业

标准，处以合共港币 70万元罚款及取消陈锦福的执业证书 12个月 
 
受规管者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财局 ）就下列受规管者在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基建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1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综合财务报表的审计（该

审计项目）中严重违反专业标准，施加处分： 
 
(i) 中正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M0561）（中正达）； 

(ii) 项目合伙人陈锦福（A20032）（陈先生）；及 

(iii)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凌镇国（A19094）（凌先生）。 
 
会财局发现，审计项目团队未能获得充分适当的证据来评估一项由收购而产生的商誉

的计量和减值评估，且未有遵从基本的审计要求及运用充分的专业怀疑态度。该等缺

失对 2016年整体财务报表构成重大错报风险。 
 
  

 
1   该公司因若干未完成的主要审计事项，未能刊发其 2021年经审计业绩及年报。故此，该公司股份于

2022年 7月 11日暂停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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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决定 
 
会财局就中正达、陈先生及凌先生（统称该等受规管者）严重违反专业标准予以谴责，

并分别处以罚款港币 35 万元、25 万元及 10 万元 2。此外，会财局下令取消陈先生的

执业证书，并且自 2023年 8月 29日起的 12个月内不获发执业证书。 
 
该等处分旨在促进及维护受规管者的正当操守标准、阻吓受规管者作出失当行为、防

止出现类似失误及维持公众对会计专业规管的信心。 
 
会财局纪律处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有效的纪律处分制度对维护受规管者的正

当操守标准至关重要。为保障受规管市场的审计质素并保障公众利益，会财局将毫不

犹豫地向干犯失当行为的人士问责。」 
 
背景 
 
该公司主要从事物业投资及天然气业务。于 2016年底，该公司收购了一家公司（该附

属公司） 51 %的股权（该收购）。该附属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两座建筑物，该公司拟

将其开发为物流基地。该公司确认因收购而产生的商誉为港币 4,930 万元（商誉），

金额较该审计项目的重要性水平港币 320万元超出逾 15倍。 
 
该公司于编制 2016年财务报表时，就因收购而产生的商誉进行减值评估（减值评估）， 

并决定无需为该公司 2016 年末的商誉进行减值。然而，于 2017 年财务报表中，该公

司将商誉价值全额减值。 
 
中正达及陈先生于该审计项目中识别了五项关键审核事项，当中包括 (i) 该公司就业务

合并（即该收购）的会计法及 (ii) 减值评估。这些事项对该公司的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

若果评估不当，将增加投资者被该公司财务状况误导的风险。 

 
2  由于该审计项目已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在有关过渡安排下，该等受规管者均被视为专业人

士并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会财局条例）第 37CA 条就干犯会计师失当行为而受到处分。

就每项会计师失当行为，会财局可下令受规管者缴付不超过港币 50 万元的罚款。然而，就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或之后完成的公众利益实体项目，会财局可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D 和 37E 条，就每项

失当行为下令受规管者缴付最高数额不超过港币 1,000 万元的罚款，或因该项失当行为而令受规管

者获取的利润金额或避免的损失金额的三倍（以金额较大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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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中正达和陈先生将收购及减值评估识别为关键审核事项，他们并未对这些事项进

行严谨的评估并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严重违规 
 
中正达及陈先生 
 
审计的目的在于加强财务报表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心。核数师在确保财务汇报质素

方面担当重要角色。项目合伙人须对审计项目的整体质素负责，包括确保审计项目的

表现符合专业标准。 
 
作为独立核数师，中正达及陈先生未能就 2016年整体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得合理保证。如纪律处分行动声明所述，会财局就与该两项关键审核事项相关的审计

中发现多项缺失。 
 
就收购而言，中正达及陈先生未有执行任何审计程序，以评估在收购中取得的其他可

识别资产及承担的负债于收购日的公允价值。 
 
就减值评估而言，中正达及陈先生： 
 
(i) 未能运用充分的专业怀疑态度，以严格评估该公司提供的资料如何支持该附属

公司的估值； 
 
(ii) 未能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估该公司对构成该附属公司估值基础的收

入预测是否合理，包括六份该附属公司和潜在客户签订的意向协议如何充分可

靠地支持该公司进取的 16年收入预测； 
 
(iii) 在该附属公司的两座建筑物明显是主要作为可产生收入资产的情况下，未能就

该公司估值师将建筑物整体视为非营运资产的错误处理，作出适当评估并提出

充分质疑；及 
 
(iv) 未能评估核数师所聘用的估值师的技能、能力和客观性，以及其在审核该公司

估值师报告方面的工作是否充分。 
 

https://www.afrc.org.hk/zh-cn/Documents/discipline/Disciplinary_Case/Statement_of_Disciplinary_Action_1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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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先生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担当重要角色，通过客观评估项目团队的重大判断及制定核数师

报告时所达成的结论，维护审计项目的审计质素。 
 
作为审计项目的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凌先生未能对项目团队就收购日商誉的计量及

减值评估所作出的下列决定进行客观评估： 
 
(i) 所执行工作的范围和性质，及所取得的证据；及 
 
(ii) 当中的重大判断和结论。 
 
本局处分的理据 
 
在决定该等受规管者的适当纪律处分时，会财局考虑了本案的所有相关情况，包括失

当行为的性质、严重性、次数、持续时间及影响，以及任何加重及/或减轻处分的因素。 
 
在众多因素中，会财局认为本案违反专业标准的情况严重。本局所发现的多项违规源

于核数师未有运用采取专业怀疑态度。此态度是核数师在整个审计项目中必须运用的。 
 
然而，本案并没有证据显示该等受规管者涉及有意、不诚实或蓄意的失当行为。若有

此等证据，该违规将会被视作非常严重，所施加的处分亦将更为严厉。 
 
在决定每位受规管者的适当处分时，会财局亦考虑到中正达曾于 2017年有一次被香港

会计师公会处分的记录及陈先生近期于 2016年、2019年及 2021年有三次被香港会计

师公会处分的记录为加重处分因素，以及凌先生没有任何处分记录为减轻处分因素。 
 
处分旨在向该等受规管者发出强烈的阻吓信息，以防止类似失误再次发生，并确保市

场明白本局如何应用监管原则，以维护审计质素。 
 
梁女士严正强调：「本案是根据旧制度作评估。在旧制度下，每项失当行为的最高罚

款为港币 50万元。倘若在新制度下出现涉及 2019年 10月 1日或之后的公众利益实体

项目的类似个案，罚款尺度将有所不同。新制度下，每项失当行为的罚款上限为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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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或获取的利润金额或避免的损失金额的三倍（以金额较大者为准），因此

可施加的处分预期会更加严厉。」 
 
有关会财局所作的决定详情，请参阅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会财局敦促核数师需特别留意本局在 2022 年度查察报告和 2022 年度调查报告中指出

的普遍审计缺失范畴，包括 (i) 在资产减值评估中运用专业怀疑态度以及 (ii) 充分评估

核数师所聘用专家的工作两者的重要性，并提升相关审计质素。 
 
会财局行政总裁马力先生表示：「高质素审计能加强公众对香港资本市场的信心。作

为会计专业的独立监管机构，会财局将继续采取有力行动以维护受规管者的正当行为

标准，并增强公众对会计专业诚信和财务汇报质素的信心。」  
  
 

完 
 
 

 
 
 
 
  

https://www.afrc.org.hk/zh-cn/Documents/discipline/Disciplinary_Case/Statement_of_Disciplinary_Action_1_(SC).pdf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Publications/periodic-reports/2023_AFRC%20Inspection%20Report_sim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Publications/periodic-reports/AFRC_AnnualI&CReport_2022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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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是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成立的独立机构。作

为会计专业独立监管机构，会财局将履行作为行业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引领香港会

计行业，通过有效监管，持续提升专业质素，从而有效地保障公众利益。 

如欲了解更多会财局的法定职能，请浏览 www.afrc.org.hk 
 
 
传媒查询： 

张诗敏 陈佩珊 
机构传讯副总监 机构传讯主任 

电话：+852 2236 6025 电话：+852 2236 6066 

传真：+852 2810 6320  传真：+852 2810 6320  

电邮： celiancheung@afrc.org.hk    电邮： chelsycha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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